石台县残疾儿童生活补助发放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落实2024年县政府十件为民实事，减轻残疾儿童家庭负担，提高残疾儿童家庭幸福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石台县“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结合我县残疾儿童的实际状况，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补助对象、标准
（一）补助对象。凡具有本县户籍，0至14周岁以内残疾儿童（参加康复儿童须提供与康复机构签订的规范制式的康复安置协议和明确的诊断证明，其他残疾儿童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二）补助标准。康复期间残疾儿童每人每年给予定额生活补助3000元，其他残疾儿童每人每年给予定额生活补助2000元。
（三）补助原则。保障残疾儿童基本生活需求的原则，公平、公正的原则，属地管理、动态管理的原则。
二、补助申请、审核、审批程序
（一）个人申请。要求享受残疾儿童生活补助法定监护人每年5月份完成本年度申报，须填写《石台县残疾儿童生活补助申请审批表》，并提供残疾儿童身份证或户口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明确的诊断证明，通过村委会（社区）向户口所在地的乡镇残联提出申请。
（二）村委会（社区）初审。村委会（社区）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人的实际情况核实，无异议的，在《石台县残疾儿童生活补助申请审批表》上签署意见，连同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或户口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明确的诊断证明、法定监护人“一卡通”复印件报乡镇残联审核。
（三）乡镇残联审核。乡镇残联收到申报材料后，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任务，并在《石台县残疾儿童生活补助申请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同时将有关资料复印件一并报县残联审批。
（四）县残联审批。县残联接到申报材料后，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报对象材料的审核、审批工作。
三、补助资金的筹集、管理和发放
（一）发放残疾儿童生活补助所需资金由县财政统一安排。
（二）残疾儿童生活补助资金由财政拨付县残联，再由县残联通过残疾儿童法定监护人“一卡通”一次性直接打卡发放。
四、工作的要求和监督管理
（一）提高认识，强化宣传。发放残疾儿童生活补助工作，是县委、县政府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全县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全面发展实际举措，体现县委、县政府对全县残疾儿童及其家庭关心、关注、关爱，切实减轻残疾儿童家庭经济负担，在社会上营造良好的扶残助残的氛围。各级各部门务必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广泛宣传发放残疾儿童生活补助工作政策，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救助工作，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
（二）明确职责，规范管理。县残联负责全县发放残疾儿童生活补助对象申请、实施和管理工作；县财政局、县残联等部门负责残疾儿童生活补助资金发放管理工作，要加大对残疾儿童生活补助实施情况的监督，对提供虚假证明，采取欺瞒手段骗取补助资金的申请人，取消当年的补助资格，追回冒领资金，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五、本实施方案由县残联负责解释。
六、本实施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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